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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

 

選舉委員會  

 

第一節  —  選舉委員會及界別分組  

3 .1  選舉委員會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組成，委員

有資格在行政長官選舉中作出提名及參與投票，以及提名立法會

議員候選人和選出其中 40 名立法會議員。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

例》第 9 條，選舉委員會的任期為 5 年，就二零二一年組成的選

舉 委 員 會 而 言 ， 其 任 期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開 始 ， 至    

二零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完結。至於其後的選舉委員會則須於行

政長官任期屆滿的一年的二月一日組成。  

3 .2  選舉委員會由 5 大界別合共 40 個界別分組組成。在

這 40 個界別分組中，選舉委員會委員由以下 3 種方式產生：  

( a )  當然委員  

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（“港區

人大代表”）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

會香港地區委員（“港區全國政協委員”）、全

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

法委員會香港委員（“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

員會香港委員”）、立法會議員、大學校長／校

董會主席／校務委員會主席及指定界別分組內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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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法例中訂明的法定機構、重要諮詢委員會和

相關團體負責人為當然委員；  

(b )  由指定團體提名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委員  

宗教界及內地港人團體界別分組全數委員，以及

科技創新界、會計界、法律界、體育、演藝、文

化及出版界和中醫界界別分組的若干名委員則由

該等指定界別分組內的指定團體提名產生；以及  

( c )  由選舉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委員  

餘下的委員則由其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團體投票

人或個人投票人選出。  

選舉委員會的成員組合詳載於附錄一。  

 

第二節  —  當然委員的登記  

3 .3  選舉委員會的部分委員由當然委員出任，無須經選

舉或提名產生。當然委員必須向選舉登記主任登記，並由資審會

裁定有關的登記申請是否有效。  

3 .4  根據《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（綜合修訂）條例》，

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已重新建構，而其界別分組的組成亦有主要改

動，選舉事務處遂在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至七月五日期間，展開

了「特別選民登記安排」，讓所有符合資格登記成爲選舉委員會

當然委員的個人提交登記表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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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5  在二零二一年七月五日的「特別選民登記安排」結

束時，選舉事務處共收到 326 個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的登記申

請。經資審會審議後，裁定其中 325 個為有效登記，一個為無效

登記。就該無效登記，資審會就其是否符合「擁護《基本法》」

和「效忠香港特區」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尋求香港國安委意見。在

收到香港國安委就其不符合「擁護《基本法》」和「效忠香港特

區」 的法定要 求和條 件 的審查 意見書 後，資審 會裁定 其登記無

效。  

 

第三節  —  由指定團體提名產生的委員  

3 .6  選舉委員會內的 156 名委員由指定界別內的指定團

體提名產生。  

3 .7 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的 提 名 期 於        

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展開，至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結束。選舉

主任在提名期內共接獲 40 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，共涉及 231 名獲

提名人。按照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12(2 )條的規定，

資審 會只須審 查界別 分組所 獲 配席位 數目的提 名是否 有效。就

此，資審會根據指定團體示明、或是選舉主任抽籤決定的優先次

序，裁定 156 位獲提名人的提名有效，達致該界別分組的委員所

需席位數目。由於獲有效提名的獲提名人數目足以填補各指定團

體的獲配席位數目，因此資審會未有就其餘 75 名獲提名人的提名

有效性作出裁定。上述有效提名名單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

在憲報公布，現轉載於附錄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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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—  界別分組投票人的登記及特別選民登記安排  

3 .8  因應《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（綜合修訂）條例》於

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刊憲生效，選舉委員會中不再設有港九

各區議會界別分組、新界各區議會界別分組及資訊科技界界別分

組。原登記於該等界別分組的投票人已直接從正式投票人登記冊

中剔除，而原登記於其餘界別分組的投票人則全部直接被納入取

消登記名單，而不經致函查訊的程序。  

3 .9  選 舉 事 務 處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七 月 五 日 期

間，展開了「特別選民登記安排」，讓所有符合資格在界別分組

登記的個人和團體在特別限期或之前重新提交選民登記申請，投

票人經核實符合登記資格，便可獲納入二零二一年的界別分組臨

時投票人登記冊 5。  

3 .10  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規定，各個界別分組的臨時

投票人登記冊及正式投票人登記冊須每年發表一次。界別分組投

票人的登記程序詳載於《立法會功能界別、界別分組和選舉委員

會選民登記規例》。自二零二二年的選民登記周期起，有關提交

新登記申請及更改登記資料申請的限期均為該年的六月二日，選

舉登記主任須在八月一日或之前，發表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

冊及取消登記名單。取消登記名單列出一些以前曾登記為界別分

組個人投票人的姓名／團體投票人的名稱和其登記地址，如選舉

登記主任根據所獲資料有合理理由信納這些人士（不論個人或團

體）已不再符合登記資格或不欲繼續在該登記冊內登記，便會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
  在各個界別分組之中，只有鄉議局界別分組投票人的登記資格維持不變。如果已

經登記在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繼續符合登記資格，選舉事務處會經通告方式通知

有關人士將他們納入二零二一年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。有關投票人無需在

特別登記限期重新提交選民登記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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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製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時將這些人士（不論個人或團體）剔除，

並建議不將他們／它們列入下一份正式投票人登記冊內。選舉登

記主任亦須在該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或之前，發表界別分組正式投

票人登記冊。  

3 .11  因應「特別選民登記安排」，二零二一年的界別分

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和取消登記名單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發

表，供指明的人 6查閱，直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為止。為  

二零二一年編製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的內容包括已獲選舉登記主

任根據在特別限期或之前申請在界別分組登記而符合相應資格的

個人和團體的姓名和主要住址／名稱和業務地址及團體投票人的

獲授權代表的姓名。在二零二一年的特別安排下，選舉登記主任

須在取消登記名單內載入姓名或名稱記錄在二零二零年界別分組

正式投票人登記冊內的所有人的個人詳情或有關詳情，而不經致

函查 訊的程序 ，除非 選舉登記 主任基 於所接獲 的申請 及其他資

料，信納有關投票人有資格登記。在提出申索或反對的法定限期

前，任何人士可就臨時投票人登記冊上的記項向選舉登記主任提

出反對。任何人士如其資料並無記錄在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內或其

姓名／名稱載於取消登記名單上，也可就其情況提出申索，由審

裁官作出裁決，以恢復他們／它們的投票人資格。就二零二一年

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提出的申索和反對個案而言，在特別安排下，

審裁官不經聆訊，而只是根據書面陳詞，作出有關申索和反對個

案的裁決。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期限，選舉登記主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根 據 上 訴 法 庭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頒 下 的 裁 決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    

二十七日聆訊頒下的命令（案件號碼： CACV  73/2020），只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

人、傳媒（ 選舉事務處採用政府新聞處新 聞發布系統的登記用戶名單）及政黨

（參考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31 條的定義）可在選舉事務處的指定辦事處就與

選舉有關的目的查閱上述的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。至於只載列團體投票人的登

記資料，而沒有顯示個人投票人連結資料（即姓名及主要住址）的選委會界別分

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的部分，則會提供予公眾人士查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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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獲 38 項申索通知及 1 宗反對申請。在充分考慮書面陳詞後，審

裁官駁回 17 宗申索。選舉登記主任隨後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發

表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。  

3 .12  其姓名／名稱載於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的人

士，除非根據法例已喪失資格，否則有權就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

選舉作出提名，並在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的選舉中投票。界別

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的有效期維持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

之前發表下一份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為止。選舉委員會界

別分組投票人的分項數目載於附錄三。  

 

第五節  —  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及正式委員登記冊  

3.13 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附表第 40 條，選舉登記

主任須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結果公布後 7 日內，編

製及發表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的暫行委員登記冊。選舉登記主任亦

需因應所作出的任何修訂，根據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，編

製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的正式委員登記冊，並在新一屆選舉委員會

的任期開始當日，發表該登記冊。  

3 . 1 4 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

一般選舉的結果 於二零 二一年九 月二十三日在憲 報刊登，選舉

登記主任亦在二 零 二一年九月二 十七日發表選舉 委員會暫行委

員登記冊，供指明的人 7查閱。選舉登記主任於二零 二一年十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根 據 上 訴 法 庭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頒 下 的 裁 決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    

二十七日聆訊頒下的命令（案件號碼： CACV 73/2020），只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

人、傳媒（ 選舉事務處採用政府新聞處新 聞發布系統的登記用戶名單 ）及 政 黨

（參考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31 條的定義）可在選舉事務處的指定辦事處就與

選舉有關的目的查閱上述的登記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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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日發表根 據選舉委員會暫 行委員登記冊而 編製的新一屆

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。 另 外 ， 根 據 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

例》附表第 4 1 ( 1 )條，選舉登記主任須不時按照該條及《選管會

規例》，修訂選 舉委員會暫行委 員登記冊或選舉 委員會正式委

員登記冊，以反 映選舉委員會的 當然委員席位的 變動。 其姓名

載於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 的人士， 有資格 就行政長官選

舉作出提名，並 於二零 二二年五 月八日舉行的選 舉中投票（ 除

非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1 6 ( 5 )條 8及 2 6 條 9，該人士已喪

失提名及／或投 票的 資格）。截 至二零二二年五 月八日，選舉

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所 載 的 選 舉 委 員 數 目 分 布 載 列 於      

附錄四。選舉委 員會正式委員登 記冊在下一份正 式委員登記冊

發表時不再有效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16(5)條，其姓名出現於正式委員登記冊的選舉委員，

如有以下情況，即喪失在有關的選舉中提名候選人的資格：   
(a)  已辭去委員席位（除擔任當然委員者）；  
(b)  當其時（如屬提名）或在投票日（如屬投票）正在服監禁刑；  
(c) 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；  
(d) 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；  
(e) 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（不論如何稱述），但既未服該

刑罰或任何替代刑罰，而亦未獲赦免；  
( f)  當其時是根據《精神健康條例》（第 136 章）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

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；  
(g) 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；  
(h)  在選舉投票日前 5 年內，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了以下罪行：違反《選舉（舞

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，作出舞弊或非法行為；或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（第

201 章）第 I I 部所訂的罪行；或選管會訂立的規例內所訂明的任何罪行；  
( i )  違反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附表第 42A 條作出的誓言；或  
( j )  不符合擁護《基本法》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

條件。  

9 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26 條，其姓名出現於正式委員登記冊的選舉委員，如

有以下情況，即喪失在有關的選舉中投票的資格：  
(a)  已辭去委員席位（除擔任當然委員者）；  
(b) 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；  
(c) 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；  
(d)  當其時是根據《精神健康條例》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無能力處理

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；  
(e) 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；  
( f)  違 反根據 《 行政 長官選 舉條例 》附表 第 4 2 A 條 作 出 的誓 言； 或  
(g)  不符合擁護《基本法》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

條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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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—  投票人喪失在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

般選舉中投票的資格  

3 .15  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附表第 30(1 ) (a )條，已登

記為某界別分組的投票人，如不再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

票人，即喪失在有關界別分組的選舉中投票的資格。自公布界別

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至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日之

間，選舉登記主任會發信給已登記為投票人但被發現不再符合登

記資格的人士，提醒他們不要在有關選舉中投票，以及他們如在

選舉中投票所須承擔的法律後果。  

3 .16 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五 日 發 表 。   

二零 二一年選 舉委員 會界別分 組一般 選舉於 同 年九月 十九日舉

行，期間個別界別分組投票人的登記資格或會改變，為維持選舉

公正，選舉登記主任在二零二一年八月中旬發信予約 100 個訂明

團體，要求它們就相關會員／成員的選民登記資格出現的最新變

動向選舉事務處提供資料，並提醒相關會員／成員如在正式投票

人登記冊公布後失去登記為投票人的資格，便不應在二零二一年

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。  

3 .17  在向有關訂明團體索取其會員／成員最新資料以覆

核載列於正式投票人登記冊上的投票人是否仍符合登記資格的過

程中，選舉事務處發現有兩名投票人可能因失去登記資格而喪失

在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投票資格。該兩名

投票人分別來自金融服務界界別分組及教育界界別分組。選舉事

務處在是次選舉投票日之前發信予這些投票人，通知他們的登記

資格已經改變，並提醒他們法例訂明任何人若明知無權在選舉中

投票 卻在選舉 中投票 ，即屬干 犯舞弊 行 為。除 非這些 投票人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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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前提出證明，澄清

他們在有關界別分組登記為投票人的資格，否則不應在是次選舉

投票。根據現行法例，雖然這類投票人已喪失在有關選舉中投票

的資格，基於其姓名或名稱仍載列於現有正式投票人登記冊，選

舉事務處無權阻止他們投票。然而，如果他們在投票日前往投票

站要求領取選票，投票站人員會提醒他們已喪失在有關選舉中投

票的資格，如他們堅持要投票，投票站人員會向他們發出口頭警

告， 提醒他們 如明知 喪失投票 資格而 仍投票， 便會觸 犯《選舉

（舞 弊及非法 行為 ） 條例》。 投票站 人員 就有 關事件 會作出記

錄，而選舉事務處其後亦會把這類個案轉介執法機關調查 10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 就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，並沒有喪失投票資格的投票人在該

選舉中投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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